
嘉義縣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注意事項 

壹、作業時間： 

紙本及線上報送時間：每年 8月 1日至 8月 20日(遇假日順延至星期一)。 

貳、線上流程： 

一、批次擷取係擷取表 2機關現職人員資料 

(一)擷取注意事項 

1、教師於新學年度開始介聘至新機關（原機關做卸職），原機關擷取不到該名教

師資料。 

 解決方法： 

(1)7 月底前至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項下考績作業辦理批次擷取(若

有教師改敘，須俟改敘完成後擷取)，再做離職作業。 

(2)教師考核資料維護做新增。（新機關勿擷取離職教師資料，若已擷取，於

考核資料維護刪除該筆資料）。 

2、批次擷取資料：僅勾選教師，校長不勾選，以免造成本府校長成績考核無法

線上作業。 

二、考核資料維護(輸入分數等) 

三、線上報送 

(一)預審確認無錯誤後始得報送。 

(二)預審錯誤時，請檢查相關欄位資料是否錯漏： 

1、個人資料/人事 21表資料維護：教育人員職稱薪額對照檔須維護。 

2、考績作業/教職員成績考核/教職員成績考核資料維護：職位本薪額、職位年

功最高薪額。 

（原因：系統設定除 4條 3款、另予考核、已支年功薪最高級等三類人員程式判

定不予晉級外，其餘皆應晉級方可報送。若人事 21表及教職員成績考核資料維

護不正確，系統將無法判讀，造成學校資料無法報送）。 

3、考績區分正確代碼：成績考核（M）、另予考核（H）、不予考核（T），出現其

他代碼，無法報送；不予考核(考績區分='T')直接 pass不檢查各項欄位。 

4、擬予獎懲：條款、擬予合計薪額及代碼不可為空白。 

5、另予考核及 4 條 3 款皆不晉級，擬予獎懲/擬予合計薪額=教職員成績考核資

料維護/合計薪額=表 2現職合計薪額。 

6、晉級若已至年功最高薪額，則擬予獎懲/擬予合計薪額=教職員成績考核資料



維護/職位年功最高薪額。 

7、學校有初次聘任（含公費生）、縣外介聘調入、提敘及改敘等情形者，如出現

成績考核線上報送預審錯誤時，請將該名教師核薪通知單影本（蓋與正本相

符並核職名章）後逕送本府人事處組織任免科承辦人員，俾利維護教師正確

之敘薪檔。 

參、應檢送資料： 

一、公文（線上報送文號與公文發文文號相同，須註明已於○年○月○日線上報送教師成績

考核資料，未置專任人事人員學校，另須於公文內註明業經專責輔導員審核無誤）。 

二、考核清冊 2份(A3大小單面列印)(★清冊備考欄請註明調入或改敘日期；經輔導區之專

責輔導員書面審核後，僅 1份清冊右下角核章即可；封面為「嘉義縣政府核定本」，封

面及清冊內頁皆無需用印）。 

三、前一學年度考核清冊核定本影本(A4大小)，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核職名章。 

四、考列 4條 2款及 3款名冊紙本(電子檔須傳送本案承辦人電子信箱)，無則免附。 

五、其他相關資料： 

(一)最新敘薪資料：初任教師、本學年度有改敘者及本學年度新調入教師，檢附考核

通知書、敍薪核定函影本，蓋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二)留職停薪人員：檢附留職停薪公文、復職公文影本(清冊備考欄註明留職停薪起迄

日期)。 

(三)延長病假人員：檢附申請延長病假公文及相關資料影本。 

(四)考核清冊請依序按年終成績考核清冊、另予成績考核清冊、不參加成績考核清冊

及附設幼兒園教師成績考核清冊分別造冊，附設幼兒園教師並於清冊封面及清冊

現職欄註明「附設幼兒園教師」分別裝訂，並加封面、封底；另送府核定後，考

核通知書亦請註明「附設幼兒園教師」。 

六、各校檢送時請依考核清冊內人員順序依序排列所附相關資料後送本府人事處核定。 

肆、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考核清冊中教師登記情形若為空白，請至 WebHR表 7更新教師資料；最高學歷及本薪應

相互對應正確再行報送。 

二、考列成績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或第 3款人員，均應於考核清冊"備考欄"內詳敘

具體事實或原因，務必註明具體事由以利審核（請至 WebHR/考績作業/教職員成績考

核/教職員成績考核資料維護/擬予獎懲/備註欄填寫並存檔）。 

三、留職停薪服兵役人員現仍依法服兵役者，如合於參加成績考核之規定，應併同在職人員

列冊辦理，考核結果若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者，擬予獎懲代碼為「依法服兵役留職停薪晉本薪一級不給與獎金」。 

四、經本府書面及線上核定後，學校請自行列印考核通知書及簽收清冊發給當事人簽收並專

卷留存，同時請更新 WebHR內之個人基本資料。 


